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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
校内奖学金评审办法

为了鼓励广大学生刻苦学习，奋发向上，充分调动学生

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促进其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根据

教育部、财政部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在籍全日制大专学生。

第二条 奖学金分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一等奖学金 800

元/学年, 二等奖学金 500 元/学年,三等奖学金 300 元/学年。

一等奖学金按学生总人数的 5%评定,二等奖学金按学生总人

数的 10%评定,三等奖学金按学生总人数的 15%评定。

第三条 每学年以学生专业为单位进行奖学金评定，评

定工作一般在下一学年完成。奖学金由班主任辅导员负责组

织本专业评选，评选结果经系领导小组签署意见后，交学生

处审核、报主管院领导审批。

第四条 奖学金每学年发放一次，获一、二、三等奖学

金的学生，填写学生奖学金登记表，存入学生本人档案。

第五条 奖学金评选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思想品德好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努力学习时事

政治，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各项政治活动。有全心全意为同

学服务的思想，团结同学，尊敬师长，遵守学院各项规章制

度和国家法律法规，考核成绩优良。

（二）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热爱所学专业，学习

努力，成绩优异,较好地掌握所学基础理论和知识，有一定

的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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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热爱劳动，讲究卫生，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实践活

动。

（四）积极上好体育课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，身体健康，

体育课成绩及格。

第六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一年内取消奖学金评定

资格：

（一）期中或期末考试作弊者；

（二）一学期有两门（含两门）以上考试、考查不及格

者；

（三）受党、团、行政警告（含警告处分）以上处分者；

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学生处负

责解释。


